附件1
分级评价材料报送说明
报送方式

   备案主体及代理机构须依据报送文件准备材料，所有材料应依序整理，合并为一个PDF格式文件。

（一）备案主体：文件命名格式为“单位名称+备案主体分级评价+日期”，登录预审管理平台预审案件提交系统，通过“自主提交文件”模块，选择文件类型为“备案主体分级分类”，提交加盖公章的报送文件。

（二）代理机构：文件命名格式为“单位名称+代理机构分级评价+日期”，登录预审管理平台预审案件提交系统，通过“自主提交文件”模块，选择文件类型为“代理机构分级分类”，提交加盖公章的报送文件。

二、报送文件
备案主体：

1.备案主体预审专利获奖情况：上传获奖证书扫描件。专利为在广东中心预审合格的专利，并在2024年11月至2025年10月（以证书时间为准）取得获奖证书。

2.备案主体预审配合度情况（预审典型案例）报送：上传附件2，需加盖公章。案例为广东中心预审授权案例，无授权时间要求，同一案例不能重复报送。

3.备案主体预审合格后授权专利转化运用情况（预审转化案例）报送：上传附件3，需加盖公章。案例为广东中心预审授权案例，无授权时间要求，同一案例不能重复报送。

代理机构：

1.代理预审专利获奖情况：上传获奖证书扫描件。专利为在广东中心预审合格的专利，且与专利权人的委托关系未发生变更，并在2024年11月至2025年10月（以证书时间为准）取得获奖证书。

2.预审配合度情况（预审服务效果典型案例）报送：上传附件4，需加盖公章。案例为广东中心预审服务案例，同一案例不能重复报送。

三、关于预审授权专利转让的说明
备案主体有经广东中心预审的授权专利转让须进行报备，将加盖公章的说明材料（需记载转让原因和理由，PDF格式提交）和专利清单（EXCEL格式提交），通过“自主提交文件”模块，选择文件类型为“专利权转让报备”，进行文件提交。2024年11月至2025年10月期间专利权转让未报备的，请于2025年11月30日前进行报备，已报备的备案主体无需重复报备。
